附件1

2025年度第三、四季度、2026年度四个季度以及2027年第一、二、三季度政府购买的居家养老服务质量评估报价单（季度评估）
	费用项目
	具体项目费用内容
	报价金额(元)

	工作人员劳务费
	1.成交人每季度对承接居家养老政府购买服务的专业化组织机构开展1次服务质量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2.成交人须每季度对六个街道的30个社区（玉屏街道步行街社区、一拂社区、锦云社区、柳池社区、北大社区、金墩社区、向高社区、西云社区、西大社区、西文社区、融北社区、小北社区、玉屏社区、小桥社区、幸福社区、凤翔社区、玫瑰园社区），龙山街道瑞亭社区、瑞云社区、融东社区、东皋社区，音西街道（融西社区、福景社区、侨盛社区、凤山社区、融音社区），龙江街道龙江社区，石竹街道宏兴社区，宏路街道（宏路社区、景江社区）居家养老政府购买服务对象开展满意度调查，每季度满意度调查不少于服务对象总数的10%（每季度满意度调查服务对象不能重复）。
	

	交通食宿费
	工作人员上门满意度测评，6个街道实地评估交通、餐饮费等。
	

	专家团队报酬
	聘请评审专家人员2人，进行全程评估指导（含交通、食宿），并作评估总结。
	

	评估工作运作经费
	评估工作日常运作、会务、材料损耗等。
	

	合计
	
	


附件2

2025年度以及2026年度敬老院及民办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评估报价单（年度评估）
	费用项目
	具体项目费用内容
	报价金额(元)

	工作人员劳务费
	1.成交人对4个敬老院（宏路街道敬老院、上迳镇敬老院、城头镇敬老院、海口镇区域性养老中心）、14家民办养老机构（音西街道夕阳乐乐乐、金桥康养长者照护之家，龙江街道金桥老年公寓、松鹤养老院，城头镇海星托养院、静颐养老院，松竹梅养老院、龙田镇新侨兴养老院、恩雨养老院，三山镇天安金桥养护中心，高山镇薛港村养老中心，新厝镇益人养老院、家乐养老院、宏路街道静馨嘉园）共计18家养老机构开展2024年度服务质量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2.对不低于机构服务总对象的10%进行满意度调查。 
	

	交通食宿费
	工作人员前往相关机构评估交通食宿等。
	

	专家团队报酬
	聘请评审专家人员2人，进行全程评估指导（含交通、食宿），并作评估总结。
	

	评估工作运作

经费
	评估工作日常运作、会务、材料损耗等。
	

	合计
	
	


附件3
承诺书
我单位在充分理解并自愿接受老年人能力评估采购项目的采购要求的前提下，郑重承诺如下：

一、 主体资格

我方是依法登记的企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具备本承诺书后附相关证明文件所规定的经营范围与资质，完全符合本项目对承接主体的资格要求。

二、财务状况

我方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足够的流动资金和履约能力，能够承担本项目的实施需求，无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或破产状态。

三、 技术力量

我方拥有完成本项目所必需的专业技术力量、设备设施和项目管理经验。主要技术人员（如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等）均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四、 商业信誉

我方有较好的社会和经营信誉，近三年内无受登记管理机关处罚、年检不合格或不接受年检等不良记录。

五、 承诺效力

本承诺书是我方真实意愿的表示。我方深知，如在本项目承接过程中或后续履行中被查实存在任何虚假信息或与承诺不符的情况，贵方有权：

1. 单方面取消我方的投标、中标或承包资格；

2. 将我方的违约行为上报至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列入不良行为记录；

3. 追究我方因此给贵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及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人（盖章）： 【填写单位全称并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_______________
